
附件 1

东营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

评价机制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字〔2022〕99 号）文件精神，

为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激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发挥优秀科技成果在科

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突出作用，结合发展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由市科技局牵头有关部门单位组织开展市优秀科

技成果评定工作，每年度开展一次。

第三条 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贯彻尊重知识、尊重创造、

尊重人才的方针，鼓励自主创新、产学研结合和科技成果推广

应用，注重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第四条 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的推荐、评审，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非法干涉，维护其

公信力和权威性，增强科研人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激发创新内生动力。

第五条 市科技局负责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评审和监督工

作。

第二章 评定对象与等级设置

第六条 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主要面向以下创新性成果：



（一）在实施技术开发与推广的科技活动中，取得的技术

先进性好、能够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创新性成果；

（二）在生态保护与修复、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医疗卫生

防疫、教育科学研究等科技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性科技事业

中，取得的能够创造显著社会效益的创新性成果；

（三）在实施管理科学项目中，明显提高决策科学化和管

理现代化水平，已获显著社会效益或者经济效益的创新性成果；

（四）实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经转化应用已取得显著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者生态环境效益的科技成果。

第七条 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设一等、二等、三等 3 个等

级。

第三章 评审

第八条 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实行公开推荐制，由下列部

门单位推荐。

（一）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

（二）胜利油田、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山东石油化工学院科技管理部门；

（三）各县（区）、市属开发区科技管理部门；

（四）经市科技局认可的其他部门单位。

第九条 部门单位推荐工作原则上应按照行政区划和隶属

关系在本地区、行业、单位管理服务范围内推荐。

第十条 下列情况不得推荐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

（一）涉及国防、国家安全不能公开的；



（二）知识产权归属有争议的；

（三）完成单位或完成人有争议的；

（四）未经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评价备案或科技成果登记的；

（五）未进行公示或未达到推荐条件的；

（六）依法应当取得有关行政许可而未取得的；

（七）已经获得国家、省（部）科学技术奖励或者市优秀

科技成果的；

（八）其他不符合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评审资格条件的。

第十一条 当年度同一技术内容候选成果不得被重复推荐

或被多个部门单位联合推荐。

第十二条 推荐单位应当对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推荐材料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实事求是地填写推荐意

见，并在推荐和异议处理等工作中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三条 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推荐前，应当在推荐的候

选成果完成单位和完成人所在工作单位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处理结束后，方能推荐。

第十四条 推荐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将推荐材料提交市

科技局进行形式审查。市科技局对通过形式审查并受理的候选

成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第十五条 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学者成立市优秀科技成果评

定评审委员会，根据相关规则和标准进行评审，并形成评定结

果建议。

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评审委员会设立专业（学科）评审组，



专业（学科）评审组负责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初评。

评审专家与参评成果及其完成单位有利害关系，或者与参

评成果完成人有近亲属关系及其他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六条 市科技局牵头有关部门单位对评定结果建议进

行审定，确定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结果和等级，并将审定结果

在政府网站或市级媒体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15 日。

第十七条 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评审工作接受社会监督，

实行异议制度。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事项有异议

的，可以书面形式署名向市科技局提出。逾期提出的，不予受

理。市科技局负责协调推荐单位对异议进行核实处理，并根据

核实情况作出异议处理意见。

第四章 公布

第十八条 市科技局根据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审定结果和

异议处理意见，形成市优秀科技成果评定结果，予以发文公布。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3年5月9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

年 5 月 9 日。


